
（2016 年 4 月 7 日中国气象局令第 29 号公布 根据 2020 年

3 月 24 日《中国气象局关于修改<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等四部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

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保障和监督气象主管机构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大气本底站、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基本气

象站、国家一般气象站、高空气象观测站、天气雷达站、气

象卫星地面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

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行政许可，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气象台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

围和建设工程类别应当按照相应的气象台站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和建设工程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执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将本行政区域内各

类气象台站的位置及其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全国新建、扩建、改

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

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

实施和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直管县（市）气象主管机

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

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初审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申请人提交以下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 

（一）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

境行政许可申请表； 

（二）申请人身份信息； 

（三）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与气象探测设施或观



测场的相对位置示意图； 

（四）委托代理的，应出具委托协议。 

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还应当提交新建、扩建、

改建建设工程概况和规划总平面图。 

第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

环境行政许可的申请由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直管

县（市）气象主管机构受理。 

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直管县（市）气象主管机

构应当在收到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和本办法第五条的规

定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出具书面凭证。  

第七条  受理机构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组织现

场踏勘。现场踏勘应当通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到场，申请

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现场踏勘记录表上签署明确意见。 

受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将全部申

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审批。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申请

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必要时可组织现场复查和专家论证。经

审查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的，应当在收到全部申请

材料和初审意见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许可的书

面决定；不符合要求的，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

理由。 

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

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后，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送达申请人。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设区的市

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直管县（市）气象主管机构在审批过程

中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进行技术审查（含现场踏勘）的，所需时间不计入审批时间

内。 

技术审查（含现场踏勘）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省、

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构或者



省直管县（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

人。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许可

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申请人要求听证的，应当自接到告知听证通知之日起五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听证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要求进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听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取得行政许可后，如果建设规划或工程设计

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重新申请。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

测环境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及时了解情况并

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报告。 

第十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在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范围内违法从事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

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气象主管机构举

报，气象主管机构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第十四条  未取得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

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或者取得许可后不按规定进行建

设，造成气象探测环境遭到破坏的，按照《气象法》第三十

五条、《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予

以处罚。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可以根据

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